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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前段时间，为支持企业改制重组，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1 号，以下简称 51
号公告），将企业改制重组涉及的土地增值税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以降低企业改制重组
的相关涉税成本。结合笔者以往工作实践看，相关纳税人在享受税收优惠时，有一些关键细节需要注意
。

土地增值税“不征”而非免征

根据 51 号公告，对企业整体改制、合并、分立、房地产作价入股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
及其附着物转移、变更行为，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不征和免征一字之差，其含义却相距甚远。免征是
在征税范围内给予减免优惠，而不征则指相关行为不属于征税范围内。

从文件出台的历史沿革看，改制重组土地增值税经历了从“免征”到“不征”的过程。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 号）曾规定，对于以房地
产进行投资、联营的，投资、联营的一方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作为联营条件，将房地
产转让到所投资、联营的企业中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由于该政策属于“免征”规定，作价入股的
评估价格作为当次转让行为的转让价格，可以作为下次转让的原值进行扣除。企业可以“作价入股”之
名，行“虚增原值”之实，规避下一环节的土地增值税。同样情况还存在于企业合并之中。

鉴于此，从 2015 年开始，《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5 号）直至此次的 51 号公
告，均将作价入股、企业合并行为明确为“暂不征土地增值税”。这种定性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底层逻
辑，即改制重组不是土地增值税意义上的“转让”行为，不会改变相关房地产的原值。这样，相关房地
产在下次转让时，仍以改制重组前的原值作为扣除项目来计算增值，减少了税收政策漏洞。

投资主体变动和存续影响政策适用



51 号公告明确了投资主体的相关定义：不改变原企业投资主体、投资主体相同，指企业改制重组前后出
资人不发生变动，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投资主体存续，指原企业出资人必须存在于改制重
组后的企业，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

对于整体改制、分立等行为，51 号公告要求改制或分立前后投资主体不能改变，即出资人不发生变动，
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但对于合并行为，则要求投资主体存续即可，即原企业出资人必须存
在于改制重组后的企业，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可以发生变动。

举例来说，假设 M
公司原为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后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时引入了新的股东。虽然 M
公司的原投资人还在改制后的企业，但出资人发生了变动，不符合 51 公告规定的“不改变原企业的投资
主体”的要求，不能适用不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政策。为此，企业一定要关注改制重组前后投资主体的变
动情况——这会直接影响政策的适用。假设 M 公司在改制完成后再引入新股东，就不在 51
号公告规定的范畴，毕竟不以转让房地产为目的的增资扩股并不在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内。

再转让房地产的税务处理

51 号公告明确了享受政策后再转让房地产的税务处理。

对“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按照改制重组前取得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
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确定；经批准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的，为作价入股时县级及以
上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评估价格。按购房发票确定扣除项目金额的，按照改制重组前购房发票所载金额
并从购买年度起至本次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 5%
计算扣除项目金额，购买年度是指购房发票所载日期的当年。

举例来说，2020 年 7 月，P 公司进行部分资产重组，将名下的一处厂房作价投资至 Q 公司，P 公司、Q
公司均非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价厂房原为 P 公司于 2005 年 11 月购入，购入时价格为 200
万元；本次重组作价入股时，厂房评估价格为 450 万元。

由于 P 公司、Q 公司均非房地产开发企业，本次的作价入股可以依据 51
号公告第四条，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2023 年 10 月，Q
公司因转型需要，不再使用厂房，遂将厂房转让给 R 公司，转让价格 500 万元。此时，Q
公司应按规定缴纳转让厂房的土地增值税。根据 51 号公告规定第六条，Q
公司应按厂房在作价入股前的原价确定扣除金额，即 200 万元；加计扣除的年限为
2023-2005=18（年）；转让的增值额为
500-200×（1+18×5%）=120（万元），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适用税率 30%，因此，Q
公司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120×30%=36（万元）。

此外，51号公告还明确了排除条款。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不适用于房地产转移任意一方为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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